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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3(e) 

第 13 条：资本收益 
 
 
 

  《联合国税务示范公约》第 13 条第 4 和第 5 款及相关评注 
 
 

  资本收益问题小组委员会的说明** 
 
 

 一． 导言 
 
 

1. 资本收益问题小组委员会是在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于 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届会议上设立。
1
  

2. 小组委员会的任务如下： 

 小组委员会将分析以下事项并提出建议，供委员会审议： 

 (a) 重写关于第 13 条新编第 5款的评注； 

 (b) 处理有关第 5 款的不当利用问题及允许合理调整的政策问题； 

 (c) 处理第 4 款的履约问题及修正该款的可能性。 

 小组委员会将在委员会下届年会上提出进展报告。 

3. 本说明即是要求提交的小组委员会工作进展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E/C.18/2010/1。 

 ** 本说明表述的是资本收益问题小组委员会(协调员：廖先生)的观点和意见，所反映的并不一定

是联合国的观点和意见。 

 
1
 E/2009/45，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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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 13 条新编第 5 款 
 
 

4. 委员会 2008 年第四届年会商定的第 13 条第 5 款新案文
2
 如下： 

一缔约国居民转让另一缔约国常驻公司的股份所得收益，除第 4 款所适用的

收益外，如果转让者在转让前 12 个月期间任何时候都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资本至少百分之_____(百分比应通过双边谈判确定)，则在该国可以征税。 

5. 当时未拟订关于这一新条款的评注，要求小组委员会提供拟议案文供委员会

审议。小组委员会的拟议评注案文如下。 

 

 三. 拟议评注 
 
 

6. 小组委员会提出以下评注，以取代关于第 13 条的现有评注第 9 至 11 段。现

有评注第 12 和 13 段涉及第 13 条第 6 款，将相应地重新编号为第 17 和 18 段。

拟议的第 9 至 16 段案文如下： 

“9. 一些国家认为，一缔约国应能对其常驻公司股份的转让收益征税，不

论转让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但是人们认识到，出于行政管理原因，征税权

应限于转让者在转让前 12 个月期间任何时候直接或间接持有资本重大参股

的公司的股份转让。此处，“12 个月期间”意指从早于转让日一个历年之日

起至转让时这段时期。何谓重大参股的问题应通过双边谈判确定，在此过程

中可以商定一个百分比。 

“10. 本款规定了上一段所述的股份转让收益的征税，但不包括《示范公约》

第 13 条第 4 款适用的股份转让收益。行文明确规定，对于一国某常驻公司

任何数量股份的转让，只要在转让前 12 个月期间任何时候的所持股份都达

重大比例，可在该国征税。何谓重大比例持股，将由相关双边谈判商定的持

股百分比确定。因此，即便是通过若干次少量股份转让来转让重大比例股份，

如果股份转让发生在 12 个月期间任何时候，便仍可适用本款赋予的征税权。 

“11. 交易是否构成股份转让收益，如何确定转让者的持有数量，特别是如

何确定间接持有的利益，这将由征税国的法律决定。此处，间接持有可包括

交由转让者托管的相关人员的所有权。征税国法律的反避税规则也可参照用

于确定转让者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数量。条约案文本身或相关文件或可扩展这

些概念的含义。 

“12. 还审议了对第 4款所述股份以外的股份、即非主要拥有不动产公司的

股份的转让收益规定优惠税率(与通常国内税率比较而言)的问题。对转让股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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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所得收益优惠征税，这有助于鼓励股份投资、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

资，从而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各国不妨考虑在双边谈判期间讨论此

事，并在双边税务条约中做出必要的规定。 

“13. 对上市股份转让收益征税成本高昂。而且，发展中国家可能觉得，不

对上市股份转让收益征税可能带来经济好处，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意欲这

么做的国家可在双边税务条约中列入以下案文： 

‘一缔约国居民转让另一缔约国常驻公司的股份所得收益，除第 4 款所

适用的收益外，且不包括在公认证券交易所有大量和定期交易的股份，

如果转让者在转让前 12 个月期间任何时候都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资

本至少百分之_____(百分比应通过双边谈判确定)，则在该国可以征

税。’ 

 条约案文本身或相关文件可扩展‘大量和定期交易’及‘公认证卷交易

所’的含义。 

“14. 一些国家可能认为，只有在某公司大部分资产都位于某一缔约国的情

况下，该国才可对此公司股份的转让征税，并可谋求在双边谈判中列入这样

一条限制。 

“15. 参与双边谈判的其他国家可能谋求完全略去第 5 款，因为他们认为，

在这些情况下，在资本收益起源国税可能导致公司链内经济上的双重征税，

由此阻碍外国直接投资。对于那些不仅对重大持股所得股利、而且对来自此

类重大持股股份的资本收益适用参股豁免的国家而言，这一考虑因素尤其有

针对性。 

“16. 如果国家选择不对公司重组过程中衍生的收益征税，他们当然也可自

行这么做。” 

 

 四. 涉及第 5 款的不当利用问题及有关合理调整的政策问题 
 
 

7. 小组委员会认为，涉及第 5 款的不当利用问题及有关合理调整的政策问题已

在关于该新条款的拟议评注中以及在题为“不当利用税务条约”的一节中关于专

家委员会以往商定的第 1 条的评注更改
3
 内得到充分处理。 

 五. 第 4 款的履约问题及修正该款的可能性 4  
 
 

8. 第 13 条第 4 款现有案文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 

 
3
 E/C.18/2008/CRP.2，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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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让一家公司股本的股份，或转让一合伙企业、信托机构或地产企业

权益所得的收益，如果其财产直接或间接地主要由位于一缔约国的不动产组

成，则可在该国征税。特别是： 

“(1) 本款的规定不应适用于从事不动产管理业务的公司、合伙企业、

信托机构或地产企业以外的公司、合伙企业、信托机构或地产企业，前

者的财产直接或间接地主要由此种公司、合伙企业、信托机构或地产企

业用于其业务活动的不动产组成。 

“(2) 为了本款的目的，就不动产所有权而言，‘主要’一词意指此种

不动产的价值超过公司、合伙企业、信托机构或地产企业所拥有的全部

资产总计价值的 50%。” 

9. 纳税人和税务管理部门在适用本款时必须处理的一些问题列述如下： 

 (a) 转让股份的纳税人如何得知其所转让的股份所属公司的财产主要由位

于某一国的“不动产”构成并向该国履行纳税义务？资产负债表在某一特定日

期确定，反映的是该日的资产状况，而转让可能发生于两个资产负债表日期之

间； 

 (b) 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不动产所在地点可能未在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

产负债表中披露。纳税人在哪儿可获得信息以确定其纳税义务？如果某人根据某

证卷交易所的凭证价格动态交易股份，而不对财务状况进行分析，上述情况可能

会更突出； 

 (c) 本款所用的“不动产”一词并未定义。第 13 条第 1 款也用了此词，但

明确提及第 6 条，因此，第 6 条中的“不动产”定义与第 13 条第 1 款相关。但

在第 4 款中未提及第 6条。这一省略引发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鉴于第 3 条中没

有“不动产”的定义，将不得不从国内法中取用此词的含义。一个相反观点是，

在概念上，相对于国内法含义，此词更应有某些国际含义。另一观点是，第 4 款

确保了第 1 款中的不动产征税权利在第 4 款所列情况中得以保留，“不动产”应

理解为第 1款所述的含义。显然，驻地国与起源国的这一观点分歧可能给纳税人

带来难题； 

 (d) 有关“不动产”拥有权的“主要”一词被定义为意指此类“不动产”的

价值超过全部资产总计价值的 50%。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㈠ 确定此类价值的日期； 

㈡ 价值是指账面价值、成本价值抑或合理市价； 

㈢ 哪些资产应予考虑？也即，账簿涉及的全部资产是否都包括在内，甚或

账簿未列入的诸如商誉和其他无形财产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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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如果“不动产”位于 A 国，公司系 B 国常驻公司，而股份交易发生于 B

国居民之间，则 A 国的税务管理部门可能得不到此类交易信息以主张征税权

利，因为股份被转让的公司不在 A国领土内； 

㈤ 管理部门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旨在逃避第 13 条第 4 款规定的不当

企图，尤其是有控股权益的股东的此类企图，因为公司可借贷短期流动资本

以使“不动产”价值在相关时期少于 50%。 

10. 小组委员会认为，在考虑改动第 13 条第 4 款之前，有必要确定各个税务制

度依据该款主张从源征税权利时所适用的惯例和法律规定。也有必要在委员会内

讨论本文件第 9 段提出的问题，以决定评注应提供怎样的指导以使本条款规定尽

可能行之有效。 

 

 六. 对第 4 款中“间接”一词的理解 
 
 

11. 小组委员会认为，第 13 条第 4 款中的“间接”一词在理解方面带来难题，

并因此而可能导致理解差异，但小组委员会认为，根据第 3 条第 2 款，应由国内

法而不是条约法来定义该词。小组委员会一个成员
5
 的国内法惯例或许有所帮

助，因此将该惯例概述如下供参考： 

 假设 A 国 A 公司持有 B 国 B 公司 20%的股份。B 公司的资产价值为 100

美元，其中 40 美元是不动产的价值。B 公司持有 C 公司 80%的股份。C 公司

的资产价值为 100 美元，其中 90 美元是不动产的价值。则对 B 公司而言： 

总资产价值为 180(100＋100* 80%)； 

不动产总价值为 112(40＋90* 80%)； 

相对于动产的不动产价值为 62%。 

 因此，当 A 公司出售其所持的 B 公司股份时，B 国应有从源征税的权利，

因为 B 公司超过 50%的价值来自不动产。 

 

 七. 对新编第 5 款中“间接”一词的理解 
 
 

12. 如同第 4 款的情况，小组委员会认识到，第 13 条新编第 5 款中的“间接”

一词在理解方面带来难题，并因此而可能导致理解差异。但小组委员会认为，根

据第3条第2款，应由国内法而不是条约法来定义该词。小组委员会一个成员
5
 的

国内法惯例或许有所帮助，因此将该惯例概述如下供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 

 
5
 中国的廖体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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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通过双边谈判设定的持股比例为 25%，在以下情况中，转让者应被视为

持有公司资本的 25%或更多： 

 (a) 转让者直接持有另一缔约国常驻公司的资本的 25%或更多； 

 (b) 转让者在某一持股链内间接持有另一缔约国常驻公司的资本的 25%或更

多。在持股链内间接持股将通过所持股份百分比相乘来计算。例如，如果 A 国某

公司持有 B国某公司 50%的股份，B 国那家公司持有 C 国某公司 50%的股份，则 A

国那家公司间接持有 C国那家公司 25%(50%×50%)的股份。在此情况下，A国公司

转让 B 国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在 C 国不可征税。然而，如果 A 国公司直接持有 C 国

公司任何百分比的股份，比如说 5%，然后出售这些股份，所得收益在 C 国应可征

税； 

 (c) 直接持有股份和间接持有股份加在一起达 25%或以上。比如，如果 A 国

某公司持有 B 国某公司 40%的股份，B国那家公司持有 C 国某公司 40%的股份，则

A 国那家公司间接持有 C国那家公司 16%(40%×40%)的股份。与此同时，A 国公司

直接持有 C 国公司 10%的股份。那么，A 国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C 国公司的股

份为 26%(10%加 16%)。在此情况下，A 国公司转让 C 国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在 C 国

应可征税，即便 A 国公司仅直接持有 C 国公司 10%的股份； 

 (d) 与转让者密切关联者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缔约国常驻公司的资本的 25%

或更多。密切关联者通常包括：㈠ 亲属；㈡ 附属机构、信托机构、受托人、代

名人或其他相同或类似性质的人员；㈢ 拥有某常驻公司 100%股份的个人或公司；

㈣ 完全被上述个人、公司或其他人所拥有的公司。在此情况下，作为一缔约国

居民的转让者转让另一缔约国常驻公司的股份所得收益在该另一国应可征税。 

 

 


